
叫
臺
北
市
六
十
九
年
度
削

間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實
施
計
的

一
、
依
據•• 

六
十
九
年
度
施
政
計
畫
辦
理
。

二
、
目
的•• 

鼓
勵
居
民
自
動
、
自
發
、
自
助
之
精
神
，
貢

獻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配
合
政
府
行
政
措
施

一
，
以
改
-善
社
會
居
民
生
活
，
增
進
社
區
居
民

-
-
n因
而
甘
、
J

】
前m
w
Z汁
-
t

-
-
一
、
時
間

•• 

六
十
八
年
七
月
至
六
十
九
年
六
月
。

四
、
地
點•• 

各
有
關
社
區
適
當
場
地
。

五
、
方
式
:
以
適
合
各
社
區
需
要
及
條
件
而
重
點
實
施
社

區
技
藝
訓
棘
及
產
品
展
示
，
設
置
托
兒
所
，

畫
台
北
市
社
會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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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善
家
一
尸
衛
生
等
工
作
，
以
連
成
社
區
生
產

福
利
建
設
之
目
的
。

六
、
要
點•• 

廿
社
區
技
藝
訓
練
及
產
品
展
示
會
由
各
區
公
所
輔
導

社
區
理
事
會
辦
理
，
並
將
實
施
計
畫
及
預
算
表
各

二
份
，
於
九
月
十
日
以
前
邊
本
局
備
查
。

L

社
區
技
藝
訓
練
•• 

ω
社
區
技
藝
訓
鯨
本
年
度
辦
理
七
十
班
次
，
每

班
四
個
月
其
一
期
，
於
六
十
九
年
五
月
底
前

完
成
。

ω
訓
練
種
類
以
鰱
椒
、
編
織
、
吊
花
崗
、
玩
偶

、
造
花
、
貝
殼
加
工
、
書
畫
、
其
他
手
工
藝

品
，
家
買
電
器
修
謹
、
中
西
點
及
烹
飪
等
親

社
區
實
際
需
要
及
條
件
選
擇
辦
理
為
原
則
。

ω
訓
練
對
象
﹒
﹒
以
本
社
區
居
民
每
先
，
次
為
鄰

近
社
區
居
民
。

叫
訓
練
人
數
.
.
﹒
每
班
以
三
十
五
名
以
上
為
原
則

，
少
於
三
十
五
名
者
，
不
予
經
費
補
助
。



的W
開
訓
、
結
訓
時
，
請
於
五
日
前
面
知
本
局
並
、

造
就
學
一
員
名
冊
，
技
藝
訓
練
狀
況一
覽
表
各

.

乙
份
，
還
本
局
備
查
。

的
開
授
課
時
數
•• 

每
班
每
週
必
需
授
課
六
小
時
，

中
途
停
辦
者
，
不
予
經
費
補
助
。

的
講
師
聘
請•• 

以
具
有
專
長
及
鼓
學
經
驗
者
為

合
格
，
聘
任
十
日
內
應
將
簡
歷
冊
送
本
局
備

查
。

州
間
各
技
藝
訓
練
班
，
開
訓
後
應
建
立
學
員
個
東

卡
，
結
訓
後
分
類
造
加
集
送
本
市
國
民
就
業

輔
導
處
輔
導
就
業
，
並
且
區
公
研
及
社
區
理

事
會
確
實
調
查
追
踩
輔
導
，
並
將
輔
導
就
業

情
形
統
計
表
送
本
局
備
查
。

么
社
區
技
藝
產
品
展
示
會
﹒
﹒
產
品
展
示
會
為
展
示

各
區
社
區
發
展
技
藝
訓
練
成
果
，
以
增
進
社
會

屯

人
士
之
了
解
及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自
各
區
公
所
舉

辦
產
品
展
示
會
。
展
出
芳
式
、
地
點
、
時
間
，

由
各
區
自
行
決
定
，
請
於
六
十
九
年
五
月
底
以

前
完
成
，
展
示
計
畫
及
預
算
表
請
各
區
於
展
出

-

前
一
個
月
還
局
核
辦
。

H
H社
區
托
見
所
﹒• 

. 
L

巳
核
准
開
辦
之
社
區
托
兒
研

、

，
本
年
度
應
繼
緝

辦
理
者
計•• 

大
同
區
樹
德
社
區

大
安
區
黎
和
社
區

北
投
區
關
渡
社
區
、
桃
源
社
區

南
港
區
龍
華
社
區

木
柵
區
老
泉
社
區
﹒

么
核
准
之
社
區
托
兒
昕
由
區
公
研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
合7

就
實
際
需
要
提
出
計
畫
及
預
算
表
各
二
份

，
於
八
月
底
以
前
途
本
局
核
辦
。

q
山
收
托
對
象
﹒
﹒
由
區
公
所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辦
理

，
以
社
區
內
年
漏
二
歲
至
六
歲
之
兒
童
為
優
先
­

，
鄰
近
社
區
次
之
，
每
一
托
見
所
收
托
見
童
需

六
0
名
以
上
為
原
則
，
其
名
冊
於
開
學
後
五
日

內
退
本
局
乙
份
備
查
，
並
建
立
見
童
個
集
資
料

A
h由
社
區
理
事
會
聘
請
之
保
育
人
員
擬
訂
教
學
進

度
表
送
社
會
局
備
查
。

a

師
資
人
還.. 

托
兒
研
保
育
員
，
自
區
公
研
輔
導

社
區
理
事
會
遴
聘
其
有
專
業
知
識
及
經
驗
者
，

或
媽
媽
輪
流
擔
任
為
原
則
，、
其
簡歷
冊
請
於
開

學
前
五
日
退
本
局
備
查
。

6
保
責
人
員
得
參
加
本
局
辦
理
之
保
育
人
員
短
期

講
習
。

1
托
兒
所
開
托
或
結
束
，
應
舉
辦
懇
親
會
或
遊
藝

會
。

&
區
公
一
所
應
經
常
派
員
督
導
，
並
加
強
兒
童
安
全

措
施
。

9
.收
托
兒
童
臥
日
托
為
原
則
。

也
患
有
傳
染
病
、
精
神
病
、
智
能
不
足
、
巔
禍
及

其
他
病
症
者
，
不
得
收
托
。

口
對
見
童
應
有
充
分
唱
遊
、
律
動
及
工
作
時
間
，

使
兒
童
從
常
規
訓
轍
，
生
活
教
育
中
培
養
快
樂

情
緒
。

目
社
區
家
一
尸
衛
生
改
善
﹒
-

L
本
牢
度
家
一
尸
衛
生
改
善
工
作
重
點
﹒
.

ω
個
人
衛
生
及
環
境
衛
生
改
善
指
導
。

ω
家
庭
計
畫
指
導
。

ω
各
種
預
防
接
種
。

ω
撲
滅
病
蟻
。

‘
川W各
項
保
健
服
務
。

的
社
區
內
露
店
、
攤
販
之
衛
生
改
善
。

們
庭
院
及
一
房
屋
四
週
兩
公
尺
以
內
，
每
日
經
常

打
掃
清
潔
。

剛
勸
導
設
置
一
尸
內
圾
垃
筒
。

。
心
改
善
地
區
•. 

本
年
度
社
區
家
一
尸
衛
生
改
善
以
遷
，

定
主
列
社
區
辦
理
之
。

ω
士
林
區
著
山
社
區

ω
北
投
區
一
抽
回
社
區
。

例
內
湖
區
行
善
社
區
。

1
ω
中

山
區
大
佳
社
區
。

叫
松
山
區
雅
祥
社
區
。

n
a工
作
時
間
:
自
六
十
八
年
九
月
至
六
十
九
年
二

月
底
全
部
完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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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h作
法•• 

ω
工
作
前
之
準
傲
。

@
繪
製
工
作
地
區
藍
間
(
社
區
簡
易
閏
及
工

作
地
段
之
分
配
)
還
本
局
乙
份
備
查
。

@
實
施
家
一
尸
調
查
，
確
定
一
尸
數
及
人
數
。



。
按
完
工
作
叭
叭
札
郎
(
這
度
、
人
員
與
地
區
土

分
配
。

@
叫
起
工
作
人
員
講
習
。

P
S召
開
社
區
家
一
尸
衛
生
改
善
工
作
協
調
會
議

'
邀
請
有
關
單
位
支
握
配
合
辦
理1

@
舉
行
一
尸
長
會
議
，
宣
導
家
一
尸
衛
生
改
善
事

項
。

助
工
作
中
之
寶
臨
﹒
.

@
建
立
社
會
衛
生
組
織
，
選
定
一
叭
的
生
小
組
長

，
共
同
叫
活
動
社
區
衛
生
活
動
。

@
由
地
投
護
士
會
同
理
事
會
，
共
同
w
A逞
，
你

生
示
範
一
尸
每
鄰
至
少
一
至
二
一
尸
，
以
供
一

般
尚
未
改
善
之
家
一
尸
觀
摩
。

@
舉
辦
衛
生
反
覓
，
設
映
衛
生
電
影
與
國
民

生
活
讀
呵
呵
影
片
。

@
學
辦
母
兄
@
U
G

@
舉
行
清
潔
日
運
動
，
拉
迪
拉
包
公
共
湯
一
所

加
強
控
圾
、
水
肥
處
程
。

@
地
段
護
士
及
有
關
人
民
泣，學
個
叫
出
的
恥
辱
訪

視
，
予
以
指
導
。

@
申
請
分
配
家
一
尸
衛
生
改
善
材
料
，
辦
理
尉

、
廁
、
浴
室
改
善
工
作
，
及
設
置
公
址
(
個

表
場
設
施
應
將
表
加
退
本
局
乙
份
的
宜
。

ω
改
善
後
之
檢
討
.• 

@
舉
行
家
一
尸
偷
生
改
善
工
作
檢
討
會
及
頒
獎

懸
掛
糢
範
一
尸
榮
譽
物
。

@
輔
導
社
區
訂
定
成
果
保
持
維
護
公
的
。

@
娛
報
社
區
家
一
尸
衛
生
改
善
工
作
狀
況
表
乙

份
治
本
局
備
查
。

@
拍
攝
社
店
家
一
尸
衛
生
改
善
之
比
較
照
片
(

改
善
的
、
中
、
後
)
邊
，
本
局
乙
套
。

七
、
恩
佐•• 

主
辦•• 

各
有
關
社
區

協
辦•• 

各
社
區
肉
之
有
關
機
槍
、
團
體
及
社

區
內
熱
心
卜
人
士
。

八
、
督
導••• 

自
有
關
區
公
所
負
責
督
導
社
區
各
項
工
作
之

推
行
。
並
由
本
局
隨
時
派
、
員
抽
查
辦
理
情
形

九
、
誨

，故•• 

由
有
關
單
位
會
同
評
定
績
妓
，
予
自
獎
勵
。

+
、
獎
慾

，

L

社
區
理
事
會
及
有
關
單
位
或
個
人
一
，
對
推

行
社
區
技
藝
訓
練
、
產
品
展
示
會
、
托
兒

所
、
家
一
尸
衛
生
改
荐
工
作
，
若
有
積
故
者

，
由
區
公
所
列
舉
事
蹟
'
報
請
社
會
局
予

以
獎
勵
。

么
區
公
昕
輔
導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各
項
工

，
作
，
成
紋
優
良
者
，
由
本
局
列
舉
具
體
事

韻
，‘

報
詣
敘
閃
閃
。

十
一
、
經
瓷•• 

所
需
補
助
經
費
一
、
七
七
四
、
八
四
0
元
搓

，
在
本
局
六
十
九
年
度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及
公

務
預
算
項
支
應
計
﹒
.

村
社
區
技
藝
訓
練
補
﹒助
費
一
、
一
五
。
、
三

，
四
0
元
盤
(
也
區
公
所
檢
附
領
穢
，
還
本

公

局
撥
款
，
並
白
區
公
所
核
實
轉
發
社
區
理

事
會
後
，
檢
送
社
區
理
寧
會
正
式
個
據
送

局
特
板
)
。

口
產
品
展
示
會
所
需
經
費
計
八
。
、
O
C
0

元
整
(
由
區
公
所
具
頓
，
一
依
代
收
代
付
款

規
定
處
理
後
，
檢
附
原
始
憑
語
法
本
局
將

帳
)

t信
社
區
托
兒
所
補
助
費
二
四Q
、

0
0
0
元

整
(
由
區
公
所
梭
附
領
援
，
送
本
局
撥
款

，
並
由
區
公
所
核
實
轉
發
社
區
理
事
會
說

檢
送
社
屆
理
事
會
正
式
領
揍
，
還
局
轉
帳

凶
。

H
W社
區
家
一
尸
衛
生
改
善
;
三
一
O
九
、
五
0
0

元
正
。

L

除
廚
房
、
浴
室
、
廁
所
改
善
用
之
白
磁

碎
、
紅
，
鋼
磚
由
本
局
統
一
購
發
，
其
晒

﹒
攻
場
材
料
贅
，
區
域
劃
分
國
卅
一
一
寸
梭
的
，

由
區
公
所
給
附
社
區
正
式
領
.
格
拉
局
撥

款
，
區
公
所
核
資
將
叫
我
。

‘9
的
每
.
一
社
區
由
本
屆
於
六
千
九
年
度
公
務

預
算
項
下
發
給
外
叫
到
質
，
自
區
公
研
撿

附
外
動
報
告
叮
叮
于
及
請
頓
消
冊
付
款
開
係

通
知
單
報
局
核
付
。

的
各
項
工
作
未
核
計
還
如
期
完
成
一
看
，
其
補

助
質
財
應
追
問
緻
痺
，
並
報
請
議
處
。

的
各
項
費
用
明
細
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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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
二
、
其
他.• 

付
本
計
盡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得
增
侈
，
之
。

口
本
計
藍
白
發
佈
之
日
起
實
斑
。




